
5月 1日截止-市科技局关于征集 2019年

天津市科学技术普及项目的通知

各单位：

市科技局近期发布关于征集 2019年天津市科学技术普及项目的通知，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别

科学技术普及项目分为两类：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

（一）重点项目

围绕服务天津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根据 2019年国家和天津市科普重点工作

部署，重点支持建设全域科普信息化平台，支持开展一批全市性大型科普活动和

赛事，努力打造天津科普品牌，全方位提升我市科普能力和水平。

（二）一般项目

围绕动员、组织和推动全民参与科普工作，着力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支持开

展科普产品研发和举办科普系列活动，推动重点领域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和普

及。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及申报人

各单位可单独或联合申报项目。单独申报的单位或多家单位联合申报的第一

申报单位应为天津市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类机构，同时须符合项目申

报指南中各领域和方向要求的承担单位性质。联合申报的单位应在申报材料中明

确各自承担的工作和职责，并附上合作协议或合同。涉及知识产权实施许可或知

识产权转让的须提供相关复印件等材料。填写申报书时，高等学校填写到学院或

部室（申报及立项过程中要求单位盖章的，必须使用学校公章）。

每个高校申报项目数量总计不得超过 3项。

项目申报人必须是项目申报单位的正式职工，且需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年

龄一般不超过 57周岁（截至 2019年 3月 26日）。

（二）项目起止时间

项目起止时间统一填写为 2019年 10月—2021年 9月。

（三）项目资助资金



预算编制合理性是科普项目评估立项的关键指标和重要依据之一。各单位在

申请项目财政资金时，应根据项目需要，认真估算总体资金预算额度，在此基础

上合理申报，要统筹考虑自筹资金与申请财政资金的数量和比例。企业牵头申报

的项目申请财政资金额不超过总资金的 50%，且不超过企业注册资金的 50%，

鼓励和引导全社会对科普工作的投入。

项目申报的市财政资金不能全部补助时，不足部分由项目承担单位自筹解

决。对申请财政资金额与市科技局实际提供的补助金额差额较大，预计申报单位

增加自筹有较大的困难，或者实施中有可能出现资金短缺问题的项目，将暂缓或

不予立项。

项目财政资金以“前补助”的形式，由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联合下达，并办

理拨付手续。

（四）不予受理的项目

1.不符合申报指南的项目；

2.承担国家或市科技计划项目，经审计，在财政资金使用上有违规行为的负

责人或单位申请的项目；

3.根据《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相关责任主体失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津科

规〔2017〕10号）有关规定，被列入失信行为记录且被采取限制措施的人员或

单位，作为项目负责人或第一承担单位申请的项目。

三、申报流程

（一）申报人注册

通过市科技局网站登录“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http://xmgl.kxjs.tj.gov.cn），按照说明注册申报人，并在系统中选择所属单位

选项；申报人注册成功后可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填写申报书（已注册的申

报人无需再次注册）。

（二）在线申报

申报人登录系统创建项目申报书后，在计划类别栏中选择“科学技术普及项

目”，在项目类别中选择“科学技术普及研发项目”或“科学技术普及活动项目”或

“重点项目”，然后在线填写申报书，上传完整附件材料，并在线提交至申报单位；



申报单位需要使用单位账号进行审核，并在线提交至局级主管单位；局级主管单

位需使用部门账号对项目进行审核，并在线提交至市科技局。

（三）申报截止时间

1.项目申报

项目申报时间截止时间为 5月 1日 17：00，因该项目限额申报，每个高校

申报项目数量总计不得超过 3项。请及时提交申报书，逾期不予受理。

2.评审及纸质材料报送

对于通过技术审查的申报项目，市科技局将组织专家进行网络评审。待完成

专家评审、市科技局局长办公会审议和公示等立项程序后，市科技局会通知立项

项目联系人报送纸质申报材料，其余未立项项目不需报送。

3. 联系人：刘亚君，陈贻斌

电话：022-85358853，liuyajun@nankai.edu.cn

附件：2019年天津市科学技术普及项目申报指南

科技处项目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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